
                  定环书【2023】 5号

关于河北康丰食品有限公司牛羊生态农业化屠宰及肉食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批意见

河北康丰食品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来的《河北康丰食品有限公司牛羊生态农业化屠宰及肉食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收悉，结合专家咨询及会签意见，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报告书编制比较规范，内容比较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项目位于砖路镇羊循环产业园内（砖路镇政府出具有关意见），为定点屠宰厂项目，根据定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本项目的意见，该项目所在地块地类为设施用地，且该项目已取得《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对河北康丰食品有限公司符合设置规划的批复》，项目总投资19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80万元，占总投资的0.95%。

三、工程建设主要内容：本项目共占地约60亩，分为东西两个地块，其中西地块占地33.5726亩，东地块占地26.4031亩，总建筑面积20000m2，主要建设现代化屠宰分割车间、熟肉食品加工生产线、污水处理、万吨级冷链物流中心及办公楼等附属设施。
四、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1、牛羊屠宰车间、污水处理站及污泥间废气等产生恶臭污染物的生产单元，均经负压集气系统+喷淋塔+UV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装置+15米排气筒排放，废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2相应排放标准，产生恶臭污染物的生产单元需采取及时清理产生恶臭的废物，定期喷洒植物性除臭剂等形式，厂界无组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1二级新扩改建标准。

建设单位应加强厂界无组织恶臭的监测，确保厂界恶臭稳定达标排放，如出现超标现象，建设单位应进一步强化无组织废气的收集，引入恶臭处理系统进一步处理达标后有组织排放。

生产废水和生活废水经收集后，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采取防渗措施的中水暂存池，用于周边农田灌溉，不向水环境排放，出水满足《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1992）表3畜类屠宰加工一级标准以及《农田灌溉用水水质控制项目标准》（GB5084-2021）旱作标准。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农副食品加工业》（HJ986-2018）要求，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建设单位应根据生产实际，建设容量足够、符合防渗及安全要求的中水暂存池，确保非灌溉期生产废水的全部收集、安全暂存。如中水水池容积不能满足暂存要求时，建设单位应合理调整生产产能，确保生产废水全部收集、安全储存和综合利用。必要时可委托就近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置单位依法合理处置。

3、采取基础减震、车间隔声、低噪音设备等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区标准。

4、项目产生的危废分类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病死牛羊等需交由有资质机构集中处置；其他一般固废合理收集处置。

5、严格监测计划，执行监测种类和监测频次，实行监测数据的台账式管理，定期报送环境监管部门。

  五、项目建成后正式投入运营前需按照规定申领排污许可，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自主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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